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文藉由研究過程之文獻探討、統計迴歸分析及結果分析與驗

證，可整理如下之結論： 

一、 都市型態之火災特性複雜 

都市因人口密度高、建築物使用功能複雜及狹小巷弄問題

等，致現代化都市火災型態及火災問題趨於嚴重而複雜，火災

發生往往危及市民生命財產安全，都市型態火災搶救規劃有其

必要性，制定一有系統、有效率之搶救規劃，應能減少市民人

命傷亡及財物損失。 

二、 到達時間、人力、車輛與搶救時間的關係 

         由統計分析及迴歸分析結果顯示第一梯次消防力抵達現場

時間愈短，搶救時間愈短；第一梯次抵達現場之人力、車輛愈

多，搶救時間愈短。搶救時間迴歸模式為Y（搶救時間） =14.730 

- 1.839 X1 （第一梯次派遺車輛）+ 3.300 X2（到達時間）。故「到

達時間」、「人力」、「車輛」為影響搶救時間之重要因素，火災

搶救規劃應以如何增加第一梯次消防力及縮短第一梯次消防力

抵達現場時間為主要考量。 

三、 影響火災搶救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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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救災之因素大致上可分為三方面：（一）時間因素（二）

火勢因素（三）救災因素（含人力、裝備、戰術、訓練及水源

等）。火災成長如同倒立之斗笠體狀發展，如圖 5-1-1，依前

述研究火勢於十分鐘內將達全盛期，平時除於建築物上考量結

構與火載量等因素，及民眾如何即早偵測火災發生即早報案

外，消防單位首先應掌控時間因素，於倒斗笠體狀愈早愈下方

時趕到現場，愈容易進行搶救，損害亦愈少；其次是應強化救

災因素，於到達現場後即能停止或減緩倒斗笠體狀往上發展，

以減低造成的損害。時間因素與救災因素是消防單位永無止境

追求進步的二個重要因素。 

 

         
時間 

 

 

閃燃點 

燃燒面積 

 

 

圖 5-1-1 火災成長之時間與燃燒面積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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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消防力規劃及考量因素 

消防力中人員、裝備與據點（廳舍）之規劃亦應考量時間

因素與救災因素（含人力、裝備、戰術、訓練及水源），消防

人員的配置、教育、訓練與管理，應著重於勤務的專責機動化、

任務的單純固定化及訓練的實際精良化之原則；車輛、器材、

裝備之規劃，應著重車輛功能齊全、定位明確，裝備器材實用、

操作簡便為原則，消防據點之設置，應考量防護區域之均衡性

與整體救災調度動線之靈活性為原則。 

五、 消防人員反應時間之掌握 

消防隊反應時間是否能在建築物內燃燒物之火勢發展到轉

為致命之臨界點前及時進行搶救抑制火勢?從接獲報案之時刻

到火勢熄滅時刻，這時間序的每個階段、每個環節，均應朝著

時間因素、裝備因素與技術因素等三方面並行努力。過程中若

可能爭取分秒措施時，應事先謀求改善，可能造成延宕時間的

因素，亦應事先排除。任何可能使用的裝備，均應妥適規劃、

熟悉操作。可能發生的狀況均應模擬操作，針對各種救災技能

也應不斷訓練，以強化其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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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縮短第一梯次消防人員抵達火災現場之時間 

縮短第一梯次消防人員抵達火災現場之時間建議作為如下： 

（一）協調交通局及工務局有新道路開通或狹小巷弄拓寬時，建議可

知會消防局，消防分隊出勤救災若能掌握轄區最新道路狀況，

即可縮短行車距離及時間，新竹市消防局已將目前新竹市新拓

寬及新開通之道路彙整，並以消防車實際量測行駛時間，發現

部份地點在巷道打通後消防車可節省將近三分鐘之出勤時間，

而平均節省時效為 50.5 秒（如附錄七），而對於只是拓寬之巷

道雖對於出勤時間並無縮短，但若於交通擁塞的時段針對快車

道的避讓，亦有實質上的助益存在。因此若能掌握最新的街道

狀況，對於縮短出勤時間實有很大助益。 

（二）可比照歐美國家，消防單位出勤途中具有可控制或遙控交通號

誌的權利，若消防車出勤遇塞車路段或尖峰時刻，能掌控號誌

通行，必能縮短到達火災現場時間。 

二、訂定火場救災作業規定 

消防單位應依各縣市轄區狀況、現有消防人力、裝備、消防

據點配置等訂定火場救災作業規定，這與一般僅供參考的作業規

定不同，即應從民眾報案到火災熄滅之任何環節、每個任務，儘

 137



管僅爭取快一秒鐘時間，均需提早律定清楚，詳細規定，且每日

依作業規定編排勤務，每個救災人員均需熟記嚴格落實執行，每

個單位並應反覆檢討與演練，以利火災搶救時達成共識；否則等

到接到火災訊息時，再來指揮、派遣、調度、整裝，勢必浪費許

多時間，而火場範圍之大與複雜，常是執勤人員或指揮官無法在

瞬間可立即同時掌控的，也必然無法在建築物閃燃現象發生之

前，完成有效佈署射水救災任務。所以預先訂定火場救災作業規

定，無論每日勤務編排、防護計劃圖的製作、救災演習、佈署演

練、火災後的檢討均需結合作業規定做規劃，如此救災才能井然

有序，爭取有效時間。 

三、增加第一梯次到達現場人力、車輛作為 

        目前各縣市消防單位皆有礙於預算無法增列充足之消防人

力及車輛，建議編列各縣市政府編列預算時亦應考慮消防單位人

力及車輛問題，若能擴充足夠的人力、車輛，救災時對人民生命

財產將更有保障。另同時也需要現有人力下，規劃增加第一梯次

到達之人力與車輛。 

四、增加資料庫樣本數 

本研究資料庫樣本數較少，故後續研究可持續蒐集相關資料

及案件，應可得出較符實際且解釋度較高之線性迴歸模式。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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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專責人員登錄火災案件之資料，提昇資料準確性，及妥適地處

理樣本極端值，如刪除或調整，來提昇迴歸模式的應用性。 

五、都市建築物火災危險度評估 

        都市建築物功能多元化，使用複雜，建議後續研究可利用火

災危險度（Fire Risk）評估之技術找出都市建築物火災危險影響

要因及其關係，如住戶特性、建築物安全性及內部可燃物特性、

火災燃燒特性、消防力介入搶救等，亦可作為日後更佳火災搶救

規劃模式之參考。 

六、 建議聯合救災機制 

建議與鄰近縣、市建立聯合救災機制，爭取轄區邊緣地區

之救災戰力，與爭取較佳之救災時效。同時各局之大隊、分隊

之救災機制應破除轄區限制，統合現有救災資源，以時間為考

量重點，建立區域聯合救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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